
科
學
．
技
術
與
社
會

科學發展　2012年10月，478期｜   8180   ｜科學發展　2012年10月，478期 科學發展　2012年10月，478期｜   8180   ｜科學發展　2012年10月，478期

今年倫敦奧運中國游泳選手葉詩文表現突

出，在四百公尺四式混合賽項目，以破世界紀錄

的四分二十八點四三秒成績贏得金牌。然而，名

滿天下，謗亦隨之，在締造佳績之後，體壇馬

上出現她使用禁藥的暗示與懷疑。其中最受注

目的，是美國游泳教練協會執行長里歐納（John 
Leonard）提出三點的質疑。

一、葉詩文的紀錄比她去年最佳成績快了

7秒鐘，這巨幅進步令人難以置信。其次，她在
四百公尺四式混合比賽中，最後一百公尺的捷式

（freestyle）速度突然加快，而超前原本領先的
對手。照理說，在游了三百公尺之後，體力已大

量消耗，速度不太可能在最後一百公尺突然躍

升，以五十八點六八秒的時間游完最後五十公

尺，速度甚至快過本屆男子四百公尺混合四式的

金牌選手羅切特（Ryan Lochte）。此外，里歐納
還質疑，既然葉詩文捷式游得這麼好，為何不參

加兩百與四百公尺的女子捷式比賽？

質疑一出，立刻引起媒體熱烈報導。不過，

英國奧委會主席立刻出面力挺葉詩文，表示她已

經通過最嚴格的藥檢，並嚴詞批評里歐納等人。

有澳洲選手出面表示，十幾歲的青少年有可能在

一年內進步神速，這位選手也舉了自己和其他運

動史上的例子為例。另一位美國教練宣稱，葉詩

文的體型本就適合捷式，最後一百公尺的衝刺表

現，並無可疑之處。上述聲援出現後，質疑才逐

漸銷聲。

本文無意斷言這場是非，但要指出，里歐

納的質疑其實透露出某些對於人類體能常態的成

見，例如，選手運動表現在一年時間的進步幅

度、選手在特定比賽項目的表現方式（最後一百

公尺的衝刺，不可能優於前三百公尺？）、女子

的體能不會超過男子（其實總成績葉詩文比羅切

特慢，她是最後五十公尺比較快）等。

有些質疑者辯稱，雖然體壇對禁藥使用的篩

檢日益嚴格，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藥物發展

與禁藥使用的方法也日新月異，沒檢查出來，並

不表示沒用藥。這種說法雖不無可能，對特定被

質疑的運動員卻極不公平。未能被偵測、檢驗到

的事物，是否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在科學哲學與

知識論上，有許多不同看法與爭論；但就運動規

則而言，司法的無罪推定原則應該同樣適用。

奧運進行的同時，英國衛康醫學史圖書館

（Wellcome Library）一樓正舉辦一場展覽，主
題是「超人：探討西元前600年至西元2050年
的人類增能」（Superhuman: Exploring Human 
Enhancement from 600 BCE to 2050）。這場展覽
的基本觀點是，使用各種技術、手段來增加人類

體能的做法，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

希臘神話的依克勒斯（Icarus）用蠟和羽毛
製作翅膀，卻因飛得離太陽太近，導致蠟融解而

墜落死亡，表現出人類對增能的夢想與戒懼。此

外，增能的現象充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如眼鏡

改善視力、腳踏車增加運動速度、威而鋼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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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身體—運動、藥物與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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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性能力、美容手術提高魅力等，幾乎任何科

技、工具的使用，都可以是人體的增能。

回到運動競賽的主題，現今體壇與輿論界

一致認為，靠藥物增進體能是不公平的作弊行

為。奧運等國際賽事都制定嚴格規範與藥物篩檢

辦法，選手一經查獲使用禁藥，不只取消資格，

還會受到禁賽等嚴厲懲罰。運動不該依賴藥物取

勝，現今認為理所當然。然而，展覽簡短回顧奧

運選手使用藥物的歷史，卻讓我們看到一幅相當

不同的景象。

例如，1904年的奧運在美國聖路易市舉行，
馬拉松賽的金牌由美國選手希克斯（Thomas 
Hicks）贏得。希克斯抵達終點後昏迷不醒，原因
是他為了增進體能，在比賽中數度服用助手遞來

的白蘭地，裡面含有番木鱉鹼（strychnine）這種
有興奮作用的神經藥劑。

1908年的倫敦奧運規定，比賽進行時不得服
用藥物。不過，賽前服用還是允許的！結果義大

利馬拉松選手皮耶崔（Dorando Pietri）在賽前服
用了阿托平（atropine）與番木鱉鹼，一開始占了
上風，快到終點時卻出現脫水的狀況。他進入田

徑場時已神智不清，數度跌倒還跑錯了方向，最

後被判定失格，但不是因為服用藥物，而是在比

賽中接受「外力協助」，因為他最後靠大會人員

攙扶才抵達終點。

換言之，用藥物增能來贏得競賽，原本是體

壇共同接受的，被視為作弊是後來的發展。乍看

下這似乎很奇怪，怎麼前人對如此昭然不公的做

法視若無睹？但類似的觀念變遷仍在我們眼前持

續著，上屆奧運游泳競賽仍可穿著，原本並不認

為有何不妥的鯊魚裝，今年則被視為造成不公平

競爭的輔具而遭禁穿。

另一方面，聲援葉詩文的人宣稱，她進步

神速是因為中國找到一套有效訓練選手的科學方

法。這個現象引導出有趣的問題：如果運動競賽

比的是人的體能和意志，那麼哪些科學方法與技

術是允許使用，哪些不行？區別判準背後有怎樣

的預設和觀念？武俠小說有些主角是靠修練寶典

而神功大成，有些則是得到高人傳功或服用靈丹

而功力大進，而大多數讀者並不會只認同修練獨

門祕笈的才是正道人士，或鄙視那些得到前輩功

力的人物。

奧運閉幕後，殘障奧運（paralympics）隨後
登場。殘障奧運的選手大多必須使用義肢、輪椅

等輔具，這些科技產品的發展必然影響他們的表

現。展覽提到，近年來最著名的例子是雙腿截肢

的南非選手皮絲托里爾斯（Oscar Pistorius），
他的四百公尺賽跑表現，不只可與四肢健全的選

手一較高下，甚至有參賽奧運的實力。然而，有

人批評新式義肢讓他在對上雙腳健全者時占了優

勢，有些科學家也同意這點。

西元2050年當然還未來到，展覽不可避免
地要臆測未來，而問道：「是否有天奧運與殘障

奧運的區別會消失？」或許我們甚至還可以問：

「是否有朝一日，奧運的紀錄將望塵莫及殘障奧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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